
附件1

              

附註：一、行政機關共設23局、4處及3委員會等30個一級機關、38個區公
所、154個附屬機關，合計222個機關。

二、各級學校共348所（含空中大學、幼稚園）。
三、一級機關編制員額5,810人，空中大學、區公所及二級機關編制員

額15,348人，合計總編制員額21,158人（未含府本部35人）。
四、括弧內數字代表該機關編制員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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織

系

統

表

民
政
局
（
一
一
六
）

各
區
戶
政
事
務
所
（
六
八○

）  

鹽
埕
《11

》
、
鼓
山
《26

》
、
左
營
《40

》
、
楠
梓
《37

》
、
三
民
（
一
）
《26

》
、
三
民

（
二
）
《56

》
、
新
興
《20

》
、
前
金
《13

》
、
苓
雅
《49

》
、
前
鎮
《48

》
、
旗
津
《10

》
、
小
港
《37

》
、
鳳
山
第
一
《4

2

》
、
鳳
山
第
二
《36

》
、
岡
山
《22

》
、
旗
山
《10

》
、
美
濃
《11

》
、
林
園
《16

》
、
大
寮
《25

》
、
大
樹
《11

》
、
仁
武

《14

》
、
大
社
《8

》
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鳥
松
《10

》
、
橋
頭
《9

》
、
阿
蓮
《8

》
、
路
竹
《13

》
、
湖
內
《7

》
、
茄
萣
《9

》
、
永
安
《4

》
、
彌
陀
《6

》
、
梓
官
《9

》
、
六
龜
《5

》
、
甲
仙
《3

》
、
杉
林
《4

》
、
內
門
《5

》      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燕
巢
《8

》
、
田
寮
《3

》
、
茂
林
《3

》
、
桃
源
《3

》
、
那
瑪
夏
《3

》
等
四
十
所

殯
葬
管
理
處
（
五
五
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高雄市政府

交
通
局
（
一
六
九
）

輪
船
公
司

公
共
汽
車
管
理
處
（
一
三
六
）

監
理
處
（
一
七
五
）

車
輛
行
車
事
故
鑑
定
委
員
會
（
六
）

捷
運
工
程
局
（
一
三
一
）

環
境
保
護
局
（
三
八
六
）

中
區
資
源
回
收
廠
（
七
七
）

南
區
資
源
回
收
廠
（
一
一
二
）

衛
生
局
（
二
七
三
）

民
生
醫
院
（
四
三
三
）

聯
合
醫
院
（
三
五
六
）

凱
旋
醫
院
（
四
一
二
）

中
醫
醫
院
（
七
八
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鹽
埕
（11

）
、
鼓
山
（15

）
、
左
營
（18

）
、
楠
梓
（18

）
、
三
民
（21

）
、
三
民
二
（15

）
、
新
興
（12

）
、
前
金
（11

）
、
苓
雅
（20

）

各
區
衛
生
所
（
五
一
五
）
前
鎮
（20

）
、
旗
津
（11

）
、
小
港
（18

）
、
鳳
山
（26

）
、
林
園
（10

）
、
大
寮
（14

）
、
大
樹
（9
）
、
鳥
松
（8

）
、
仁
武
（11

）
、
大
社
（10

）
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岡
山
（18

）
、
燕
巢
（10

）
、
橋
頭
（10

）
、
田
寮
（13

）
、
阿
蓮
（12

）
、
路
竹
（12

）
、
湖
內
（9

）
、
茄
萣
（10

）
、
永
安
（11

）
、
梓
官
（13

）
、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彌
陀
（9

）
、
旗
山
（11

）
、
美
濃
（12

）
、
六
龜
（10

）
、
內
門
（10

）
、
杉
林
（14

）
、
甲
仙
（11

）
、
茂
林
（12

）
、
桃
源
（18
）
、
那
瑪
夏
（12

）
等
三
十
九
所

消
防
局
（
一
六
一

四
）

勞
工
局
（
八
一
）

勞
動
檢
查
處
（
一○

○
）

訓
練
就
業
中
心
（
四
九
）

博
愛
職
業
技
能
訓
練
中
心
（
一
五
）

勞
工
教
育
生
活
中
心
（
一
三
）

社
會
局
（
三
一
四
）

仁
愛
之
家
（
一
七
）

長
青
綜
合
服
務
中
心
（
一
八
）
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（
二○

）

無
障
礙
之
家
（
四
九
）

家
庭
暴
力
及
性
侵
害
防
治
中
心
（
四
六
） 

殯
葬
管
理
處
（
五
五
）

工
務
局
（
二
一○

）

新
建
工
程
處
（
一
七
七
）

養
護
工
程
處
（
一
四
三
）

違
章
建
築
處
理
大
隊
（
三
七
）

西
區
稅
捐
稽
徵
處
（
三
六
六
）

東
區
稅
捐
稽
徵
處
（
二○

七
）

動
產
質
借
所
（
一○

）

）

財
政
局
（
一
二
一 

）

教
育
局
（
一
六
一
）

高
級
中
學
：
一
九
校
（
含
完
全
中
學
一○

校
）

高
級
職
業
學
校
：
五
校

特
殊
學
校
：
四
校
（
含
啟
智
學
校
二
校
）

國
民
中
學
：
七
七
校

國
民
小
學
：
二
四○

校

幼
稚
園
：
二
校

本
表
施
行
日
期
：
九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
十
一
日

秘
書
處
（
九
二
）

體
育
處
（
五
四
）
、
家
庭
教
育
中
心
（
五
）

社
會
教
育
館
（
二
二
）

經
濟
發
展
局
（
一
七
八
）

  

動
物
保
護
處
（
六
三
）

海
洋
局
（
九
一
） 

農
業
局
（
七○

）   │

觀
光
局
（
一○
五
）

都
市
發
展
局
（
一
七
一
）

人
事
處
（
五
六
）

原
住
民
事
務
委
員
會
（
三○

）

客
家
事
務
委
員
會
（
二
二
）

主
計
處
（
九
二
）

人
事
處
（
七
三
）

政
風
處
（
五
五
）

空
中
大
學
（
五
五
）

三
十
八
區
公
所
（
二○

二
八
）
鹽
埕
（43

）
、
鼓
山
（68

）
、
左
營
（76

）
、
楠
梓
（70

）
、
三
民
（121

）
、
新
興
（57

）
、
前
金
（43

）
、
苓
雅
（98

）
、
前
鎮
（91

）
、
小
港
（79

）
、
旗
津

（37

）
、

 

鳳
山
（120

）
岡
山
（80

）
、
旗
山
（61

）
、
美
濃
（6

0

）
、
林
園
（55

）
、
大
寮
（77

）
、
大
樹
（54

）
、
仁
武
（47

）
、
大
社
（32

）
、
鳥
松
（34

）
、
橋
頭
（44

）
、
燕
巢
（44

）
、
田
寮
（30

）
、
阿
蓮

（41

）

 

路
竹
（56

）
、
湖
內
（37

）
、
茄
萣
（43

）
、
永
安
（25

）
、
彌
陀
（36

）
、
梓
官
（43

）
、
六
龜
（39

）
、
甲
仙
（32

）
、
杉
林
（32

）
、
內
門
（41

）
、
茂
林
（25

）
、
桃
源
（32

）
、
那
瑪
夏
（25

）
。

警
察
局
（
六○

六
）

（
加
計
所
屬
共
八
四
七
一
）

       
         

     

新 

興
（356

）
、
鹽 
埕
（154

）
、
左 

營
（333

）
、
楠 

梓
（256

）
、
鼓 

山
（303

）
、
苓 

雅
（348

）
、
三
民
第
一
（309

）
、
三
民
第

二
（349

）
、
前
鎮
（316

）
、

警
察
分
局
（
五
一
九
二
）   

小
港
（271

）
、
鳳
山
（493
）
、
林
園
（292

）
、
仁
武
（287

）
、
岡
山
（367

）
、
湖
內
（272

）
、
旗
山
（264

）
、
六
龜

（222

）
）
等
十
七
分
局

刑
事
警
察
大
隊
（
一○

○

一
）

保
安
警
察
大
隊
（
五
四
五
）

交
通
警
察
大
隊
（
八
二
四
）

婦
幼
警
察
隊
（
八
三
）

通
信
隊
（
六
二
）

少
年
警
察
隊
（
九○

）

捷
運
警
察
隊
（
六
八
）

文
化
局
（
一
三
八
）

圖
書
館
（
一
三
七
）

美
術
館
（
四
一
）

歷
史
博
物
館
（
三○

）

電
影
館
（
一
六
）

法
制
局
（
四

一
）

水
利
局
（
一
六
四
）

公
教
人
員
住
宅
輔
建
及
福
利
會
（
十
）

公
務
人
力
發
展
中
心
（
二
六
）

兵
役
局
（
四
七
）       

土
地
開
發
處
（
一
二○

）         

鹽
埕
（40

）
、
新
興
（44

）
、
楠
梓
（50

）
、
三
民
（50

）
、
前
鎮
（49

）
、

地
政
局
（
一
四
六
）      

各
地
政
事
務
所
（
五○○

）                

岡
山
（46

）
、
路
竹
（41

）
、
美
濃
（26

）
、
鳳
山
（47

）
、
旗
山
（26

）
、
仁
武
（41

）
、
大
寮
（40

）
等
十
二
所

新
聞
局
（
五
三
）    

高
雄
廣
播
電
臺
（
三
六
）

研
究
發
展
考
核
委
員
會
（
六○

）      

資
訊
中
心
（
三
八
）

           




